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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訴願決定書 

科部訴字第 1090049831 號 

訴願人：○○○建築師事務所 

代表人：○○○ 

設：○○市○○○路○○○巷○號○樓 

原處分機關: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

代表人：王永壯 

設：新竹市東區新安路 2號 

 

訴願人因政府採購事件，不服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

(以下簡稱原處分機關)108 年 12 月 19 日資格標開標結果通知

書、108 年 12 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80037584 號函異議處理結果、

109 年 1 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90003007 號函附採購決標通知書及

評審總表、109 年 2 月 6 日竹秘字第 1090003080 號函異議處理結

果，本部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文 

訴願駁回。 

事實 

緣為辦理「變更新竹生物醫學園區開發計畫案(醫療專二專

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)採購案」(下稱

系爭採購案)，預算金額為新臺幣(下同)79 萬 4,000 元，原處分

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49 條規定，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經政府電

子採購網為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，依系爭採購案公告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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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投標截止時間為 108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5 時，開標時間為 108

年 12 月 19日上午 10 時。訴願人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當日上午 8

時 54 分以快遞方式向原處分機關遞送 1 件標單封(下稱第 1 標單

封)；後訴願人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上午電洽原處分機關採購人

員，詢問系爭採購案是否須附「廠商信用之證明」文件，原處分

機關採購承辦人員回覆訴願人本件投標時需檢附「廠商信用之證

明」文件。訴願人表明渠已寄送投標文件，原處分機關採購人員

據以告知依政府採購法第 33 條第 3 項規定，「廠商信用之證

明」文件，非屬得補正之文件。訴願人復於是日為補附廠商信用

證明文件，而以親送方式分別遞送另 1 件未封口之標封單(下稱

第 2 標單封)及說明其補附廠商信用證明之未具文號書函 1 份，

原處分機關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4 時 25 分收受第 2 標單封

及書函。 

次日 108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10 時原處分機關辦理開標及資

格審查，投標之廠商共有○○○○○○有限公司(下稱○○公司)

及訴願人兩家公司，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就系爭採購案遞送 2 份

投標文件，爰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，認訴

願人就同一採購投二標，不予開標，並當場通知訴願人並交付資

格標開標結果通知書予訴願人。另就訴願人 108 年 12 月 18 日所

提補附廠商信用證明之未具文號書函，原處分機關則以 108 年 12

月 25 日竹秘字第 1080037029 號函回復訴願人無法補附信用證明

文件。 

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2 月 19 日當場不予開標之資

格標開標結果通知書，以 108 年 12 月 20 日、108 年 12 月 21 日

未具文號書函(原處分機關分別於 108 年 12 月 23 日、108 年 12

月 24 日收受)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異議，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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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80037584 號函認定其異議無理由。訴願人不

服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2 月 19 日之開標結果及 108 年 12 月 30 日

竹秘字第 1080037584 號函所為異議無理由之處分，遂於 109 年 1

月 17日提起本件訴願。 

嗣原處分機關以 109 年 1 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90003007 號函

檢送系爭採購案決標通知書及評審總表予訴願人，系爭採購案之

決標日期為 109 年 1 月 16 日(決標通知書誤繕為 108 年)，得標

廠商為○○公司，決標金額為 75 萬 4,300 元。訴願人就此決標

通知書不服，於 109 年 1 月 31 日(原處分機關 109 年 2 月 3 日收

受)提出要求原處分機關重新辦理評審之書函，原處分機關以 109

年 2 月 6 日竹秘字第 1090003080 號函認定其異議無理由，訴願

人仍不服原處分機關 109 年 1 月 30 日函送之決標通知書，分別

於 109 年 2 月 9 日(本部 109 年 2 月 11 日收受)及 109 年 2 月 27

日(本部 109 年 3 月 2 日收受)補充訴願，請本部撤銷此處分函及

異議處理結果。 

本件訴願案訴願人多次檢送訴願補充理由狀及陳報狀至本

部；原處分機關亦為檢卷答辯及檢送補充答辯狀，茲摘敘訴願、

辯論意旨如次： 

一、 訴願意旨略謂： 

(一) 依招標公告投標須知第 6 頁第 60 點「○3 廠商信用之證

明，外國廠商請出具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』：如票

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

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

明、……」，採購須知若不寫本國或外國，尚不致有誤

會，然既寫外國廠商，則於本國廠商就無適用餘地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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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須知並無載明本國廠商須檢附信用證明，原處分機

關要求訴願人附「廠商信用證明」並無理由。 

(二) 經訴願人電詢採購承辦人是否需檢附廠商信用證明文

件，訴願人乃基於善良管理人原因，於 108 年 12 月 18

日上午立刻至銀行聲請「無退票紀錄之信用證明」，並

另印標封單親自送招標機關，而因其為補充「信用證

明」文件，為免被誤解為投第二個標，因此第 2 標封單

並未封口。又訴願人所附「信用證明」，係無法律義

務，因此縱第 2 標封單未封口，亦無違反政府採購法等

相關規定。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2 月 19 日資格標開標結

果通知書、108年 12月 30日竹秘字第 1080037584 號函

異議處理結果應予撤銷。 

(三) 訴願人追加訴願標的，認原處分機關「採購評審委員

會」組織不合法，本採購案之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共 5

人，職業均為政府機關現職人員，不符合採購評選委員

會組織準則第 4 條「……專家、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

之一。專家、學者之委員，不得為政府機關之現職人

員。」之規定，應撤銷此「採購評審委員會」程序，機

關應依採購法最有利標評選辦法，重設「採購評選委員

會」，並辦理簡報及詢答。 

(四) 依原處分機關 109 年 1 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90003007 號

函檢送之決標結果通知書，本案得標廠商為○○公司，

訴願人請求撤銷此決標結果，訴願人不服提出異議，經

原處分機關以 109 年 2 月 6 日竹秘字第 1090003080 號

函認異議無理由駁回。訴願人請求撤銷此決標結果，並

提出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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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先位聲明： 

(1) 撤銷決標結果及與「○○公司」之合約 

(2) 原處分機關應與訴願人成立合約 

2、 備位聲明 

原處分機關於先位聲明不能給付時，應給付採購金額 79

萬 4千元，並自 108年 12月 20日起，按年利 5%加計利

息；且自 109 年 1 月 17 日起按年利 5%計算遲延利息，

給付均至清償日止。 

二、 答辯意旨略謂： 

(一) 本件訴願人就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2 月 19 日之開標結果提

出訴願，依訴願法第 77 條 8 款規定，屬對其他非屬訴願

請求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出訴願，訴願不合法，應不受理

決定。 

(二) 縱認訴願人得提起本件訴願，訴願人就同一採購案投遞 2

件標封，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、系爭採購案投

標須知第 73 點投標文件應予密封之規定，屬政府採購法

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未依招標文件規定投標而不予

開標之情形，訴願人主張無理由。且訴願人系爭採購案招

標文件所為陳述，即僅外國廠商須繳交「廠商信用證明文

件」，招標須知並未載明本國廠商須交「廠商信用證明文

件」係其主觀認知，不影響開標決定。 

(三) 又依訴願人所稱其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所補附之信用證明

文件，係屬開標前非契約必要之點，惟依據系爭採購案投

標須知第 60 點第 3 款規定，廠商信用之證明為投標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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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資格之應附文件，屬「契約必要之點文件」，無法補

件，其主張無理由。 

(四) 有關訴願人主張處分機關採購評審委員會組織不合法部

分：系爭採購係依政府採購法第 23 條、第 49 條及中央機

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

理之採購，招標方式採「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」，決

標方式為「參考最有利標精神」，即由機關人員自行組成

評審小組進行評審，就廠商所提出之企劃書，取最有利標

之精神，辦理綜合評審後擇定之，不適用採購評選委員會

組織準則相關規定，訴願人所指，實屬誤認。 

(五) 有關訴願人主張應撤銷原處分機關決標結果及與「○○公

司」之合約並改與訴願人成立合約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：

原處分機關與○○公司簽訂合約，其性質非屬行政處分；

又訴願人請求改與其簽立合約部分，除與政府採購法規範

不符外，其性質亦非屬人民依法得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

處分之事項，依前揭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之規定，係屬

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

起訴願，應為不受理決定。訴願人請求損害賠償一節，倘

認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，應依國家

賠償法所定程序，向原處分機關提出請求，非訴願程序所

得審究，其所提訴願請求亦不應受理。 

理由 

一、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，得提起訴願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：「廠商對於機關

辦理採購，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、協定(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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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稱法令)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於下列期限內，以

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：……三、對採購之過程、結果

提出異議者，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日起十

日。……」第 7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廠商對於公告金額以上

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，或招標機關逾前條第二項所定

期限不為處理者，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

日起十五日內，依其屬中央機關或地方機關辦理之採購，

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關、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所設之採購

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。……」而「廠商對於未達公告金額

之採購所為異議處理結果，雖不得提出申訴，但仍應循訴

願程序後，方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」，此有最

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裁字第 24 號及 96 年度裁字第 320 號裁

定意旨可資參照。 

(二)查本件訴願人對於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2 月 19 日資格標開

標結果通知書、109 年 1 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90003007 號

函附採購決標通知書不服，提出異議，原處分機關並於

108 年 12 月 30 日及 109 年 2 月 6 日作成異議處理結果，

訴願人仍不服，提起本件訴願。系爭採購契約預算金額為

79 萬 4,000 元，屬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，依前揭政府採購

法第 76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廠商對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

者，不得提起申訴。然依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裁字第 24

號、96 年度裁字第 320 號裁定意旨，訴願人得依訴願法規

定，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 30 日內提起訴願。是以，訴願人

提起本件訴願，程序尚非無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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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2 月 19 日資格標開標結果通知書、

108 年 12 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80037584 號函異議處理結果部

分： 

  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廠商之投標文件，

應以書面密封，於投標截止期限前，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招

標機關或其指定之場所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第 1 項

第 1 款規定：「同一投標廠商就同一採購之投標，以一標

為限；其有違反者，依下列方式處理：一、開標前發現

者，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。……」 

(二)次按政府採購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：機關辦理採購，得

依實際需要，規定投標之基本資格；第 41 條第 1 項規

定：「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應於招標文件規定

之日期前，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。」有關訴願人主

張依招標公告投標須知第 6 頁第 60 點「○3 廠商信用之證

明，外國廠商請出具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』：如票據

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……」，而認採購須知若

不寫本國或外國，尚不致有誤會，既寫外國廠商，則於本

國廠商就無適用餘地，故採購須知並無載明本國廠商須檢

附信用證明一節：經查，系爭採購案之公告，公告日為

108 年 12 月 12 日，投標截止日為 108 年 12 月 18 日下午

5 時，有關公告內容：「『廠商資格摘要』：……3.廠商

信用之證明，4.投標廠商聲明書。5.其他詳本須知補充說

明及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。※詳請參閱投標須知第 60

點。『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基本資格』是『廠商應附

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』1.廠商信用之證明。」又

依「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」文件名稱 6.廠商信用之證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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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選為「應附」。是以，公告內容及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

(以下稱審查表)已詳細記載「廠商信用之證明」為廠商應

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，訴願人若有詳細閱讀公告及審

查表之內容，應不至產生誤解。縱如訴願人所主張之原處

分機關投標須知第 6 頁第 60 點○3 之文字有不明確之處，

然依前揭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原處分機關

要求訴願人附「廠商信用證明」若無理由，訴願人得就此

內容以書面向原處分機關請求釋疑。惟訴願人並未詳閱投

標公告及投標須知，僅以其主觀認知認系爭採購案就本國

廠商無要求檢附信用證明，亦未就投標須知向原處分機關

提出釋疑，且遲至投標前一日(即 108 年 12 月 18 日)始主

張須補充提出「廠商信用證明」，其所訴尚無理由。 

(三)再按政府採購法第 33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機關得於招標文件

中規定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。」

同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規定：「本法第 33 條第 3 項所稱非

契約必要之點，包括下列事項：一、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

更改或補充之項目。二、不列入標價評比之選購項目。

三、參考性質之事項。四、其他於契約成立無影響之事

項。」經查，系爭採購案招標須知第 21 點規定本採購依政

府採購法第 33 條第 3 項，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

要之點之文件。然依投標須知第 60 點第 3 款規定，投標廠

商基本資格應附文件包括「廠商信用之證明」，且於招標

公告中「廠商資格摘要」、「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

基本資格」等欄位亦載有「廠商信用之證明」。是以，

「廠商信用之證明」為廠商投標基本資格文件，非為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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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法第 33 條第 3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所定之「非

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」，自非屬得補正之文件。 

(四)綜上，訴願人於開標前一日(108 年 12 月 18 日)當日上午 8

時 54 分及下午 4 時 25 分以信件快遞與親送方式投遞共 2

份標封單，且第 2 標封單未封口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政府

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，於 108 年

12 月 19 日開標前發現訴願人就同一採購案，投遞 2 份標

單，認訴願人資格標開標結果不符合，而不予開標，尚屬

於法有據。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2 月 19 日資格標開標結果

通知書及 108 年 12 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80037584 號函駁回

訴願人異議之處分，並無違誤，應予維持。 

三、有關原處分機關 109 年 1 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90003007 號

函附採購決標通知書及評審總表、109 年 2 月 6 日竹秘字

第 1090003080號函異議處理結果部分：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23 條規定：「未達公告金額之招標方

式，在中央由主管機關定之；在地方由直轄市或縣(市)

政府定之。……」第 49 條規定：「未達公告金額之採

購，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，除第 22 條第 1 項各

款之情形外，仍應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

企劃書。」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3 項規定：「機關

辦理採購之決標，應依下列原則之一辦理，並應載明於

招標文件中：……三、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

為得標廠商。……」「決標時得不通知投標廠商到場，

其結果應通知各投標廠商。」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

購招標辦法(以下簡稱辦法)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：

「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招標，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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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者，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：……三、依本法第 49 條

之規定，將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價或企劃書之公

告，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或刊登於政府採購公

報，以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，擇符合

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。」第 3 條規定：「機關依前條

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理第一次公告結果，未能取得三家

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，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

權人員核准，改採限制性招標。其辦理第二次公告者，

得不受三家廠商之限制。」 

(二)系爭採購案屬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

購，於採購案對外公告時，其招標方式即已明列為「公

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」，決標方式為「參考最有利標

精神」。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，公開徵求三家以上廠

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，因僅訴願人及○○公司二家廠

商投標，依前揭辦法第 3 條規定，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
人員核准，改採限制性招標，不受三家廠商之限制。因

訴願人資格標審查不符合，不予開標，原處分機關僅就

○○公司之投標進行評審委員會審查，經審查結果○○

公司序位名次為 1。原處分機關並於 109 年 1 月 16 日與

○○公司進行議價，並經主持人當場依政府採購法第 52

條第 1 項第 3 款宣布決標，○○公司為得標廠商。原處

分機關並依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3 項規定，以 109 年 1

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90003007 號函，檢送決標通知書及

評審總表予各投標廠商，其決標程序並無違誤。 

(三)另有關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採購評審委員會組織不合

法一節，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年 9 月 14 日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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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字第 8813208 號函釋略以：「……惟如依『中央機關

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』第 2 條第 2 款或第 3 款(現

行條文為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)規定辦理，若有

辦理評審需要，評審作業得予以簡化，無須適用上開準

則之規定。」又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最有利標作業

手冊貳、三、取最有利標精神則最符合需要者之作業程

序概述如下：「……(六)擇符合需要者之程序、標準、

評審小組之組成及分工等均由機關依權責自行核定，無

需報上級機關核准，免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，可由機關

人員自行評審，以擇定最符合需要者。……」系爭採購

案依前所述為依政府採購法第 23 條、第 49 條及辦法第 2

條第 1 項第 3 款、第 3 條規定辦理之採購，即得由原處

分機關人員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，取最有利標之精神

擇定最符合需要者，尚無須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，亦不

適用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相關規定，訴願人所述系

爭採購案評審程序違反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相關規

定，實屬誤解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系爭採購案之決標程序並無違誤，原處分機

關 109 年 1 月 30 日竹秘字第 1090003007 號函附採購決

標通知書及評審總表、 109 年 2 月 6 日竹秘字第

1090003080號函異議處理結果，尚屬適法，應予維持。 

四、有關訴願人請求 1、先位聲明：(1) 撤銷原處分機關決標

結果及與「○○公司」之合約(2) 原處分機關應與訴願人成

立合約及 2、備位聲明：原處分機關於先位聲明不能給付

時，應給付採購金額 79 萬 4 千元，並自 108 年 12 月 20 日

起，按年利 5%加計利息；且自 109 年 1 月 17 日起按年利 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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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遲延利息，給付均至清償日止一節。(一)先位聲明部

分：參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

提案第 14 號討論意見要旨：「採購法之相關規定，可知其

有意將政府採購行為區分為訂約前之招標、審標、決標行為

及訂約後之履約、驗收行為，亦即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、

審標、決標之爭議，係屬公法上之爭議，政府為招標、審

標、決標行為均係執行公權力之行為，亦即為就公法上具體

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

之單方行政行為，係行政處分，而許其依行政訴訟法規定救

濟。訂約後之履約、驗收行為，屬私法事件，依調解或仲裁

程序解決。(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792 號民事判決要

旨，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裁字第 625 號裁定要旨；最高行

政法院 93 年 2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（二）決議要旨參

照）綜上所述，政府機關依政府採購法所為招標、審標、決

標行為，為執行公權力之行為，有國家賠償法之適用。」是

以，原處分機關與○○公司簽訂之合約，其性質屬私法事

件，應依私法程序處理。又訴願人請求改與其簽立合約部

分，除與政府採購法規範不符外，其性質亦非屬人民依法得

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事項。(二)備位聲明部分：依

訴願法第 83 條第 1 項、第 84 條規定「受理訴願機關發現

原行政處分雖屬違法或不當，但其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

損害，經斟酌訴願人所受損害、賠償程度、防止方法及其他

一切情事，認原行政處分之撤銷或變更顯與公益相違背時，

得駁回其訴願。」「受理訴願機關為前條決定時，得斟酌訴

願人因違法或不當處分所受損害，於決定理由中載明由原行

政處分機關與訴願人進行協議。」「前項協議，與國家賠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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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之協議有同一效力。」是以，除依訴願法第 83 條第 1 項

因公益而為訴願駁回決定時，得依同法第 84 條於決定理由

中載明由原行政處分機關與訴願人進行協議外，訴願決定無

從就訴願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逕為處理。本案並無訴願法第

83 條第 1 項之情形，該項聲明非本件訴願所得審究之範

圍，併予敘明。 

五、另訴願人申請言詞辯論一節，因原處分機關就系爭採購案之

審標、決標程序均屬於法有據，原處分亦無違誤，且事證明

確，核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。 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 委員  鄒幼涵 

  委員  張文郁 

  委員  陳淑芳 

  委員  李崇僖 

  委員  劉如慧 

  委員  林明昕 

  委員  陳宗權 

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8 月 1 4 日 

   

 

    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

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